

江苏省商务厅关于《江苏省商务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的起草说明
（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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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苏政办发〔2023〕1号）规定，我厅研究起草了《江苏省商务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以下简称《适用规定》），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苏政办发〔2023〕1号），就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作出全面、系统规定，要求到2023年底，普遍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省委将其列入2023年度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目标任务。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更好保护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厅研究起草了《适用规定》。
2、 起草过程
[bookmark: _Hlk149489781][bookmark: _Hlk149489509]为做好起草工作，我厅委托专业律师团队，收集了省内外商务领域部分行政处罚案例，设计并向本省商务系统及相关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我们深入研究了国务院及省政府办公厅相关规定，收集掌握本省相关部门及外省商务部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的经验做法。2月，赴南京和常州进行调研。结合主题教育的要求，于5月赴徐州、苏州、海南进行专项调研。经多次讨论修改后形成《适用规定》初稿，于9月初向我厅相关业务处室、各设区市商务局征求意见，并在厅网站向社会公众征集意见。
3、 主要内容及亮点
（一）《适用规定》主要内容及亮点
《适用规定》共二十四条，主要规定了裁量因素、裁量阶次、不予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从重处罚、单处并处的适用规则、罚款的适用标准等。
1、明确适用范围。根据本省商务行政执法工作实际，部分商务主管部门已将行政处罚权力移交市场监管部门行使，移交方式和移交的权力内容各地做法不一。针对该情况，对适用范围规定为“本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其他行使商务领域行政执法权力的部门，实施商务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时，适用本规定。”同时，为防止出现权力事项不明或存在争议的情况，无明确的授权或划转文件依据时，应当以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为准。
    2、明晰裁量因素。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主观过错程度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如违法行为危害的具体对象，实施违法行为的方法、手段，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次数、社会影响程度等，明确在作出裁量时应当全面、综合考虑相关裁量因素。同时，对多个裁量因素并存如何适用进行了规定。
    3、细化裁量阶次。明确了酌定不予处罚的情形，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酌定不予处罚。规定了不予处罚应进行教育，落实行政处罚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酌定从重处罚进行了规定。
[bookmark: _Hlk149497203][bookmark: _Hlk149497319]    4、量化罚款幅度。对罚款数额的从轻、一般、从重档次情形进行具体规定，严格限定在法定幅度内。罚款处罚有一定幅度的，设定30%和70%为节点，一方面借鉴各地做法，另一方面结合前期调查问卷反馈情况，以30%和70%为节点划分阶次。此外，对罚款的数额（倍数）是否包含本数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二）《江苏省商务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下称《基准》）主要内容及亮点
《适用规定》所附《基准》采用一事项一表格体例，包括处罚事项、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及幅度、裁量阶次具体标准、适用条件、备注。
1、处罚事项依法依规。《基准》以现行的本省商务系统行政权力清单内行政处罚事项为基础，对处罚的种类和幅度设定严格控制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幅度范围内；在法律依据方面，权力清单之外增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未明确商务系统职权或处罚种类无裁量空间则不予纳入。另外，《基准》还明确了酌定不予处罚的情形，同时起到“免罚清单”的作用。
2、实践操作便捷高效。裁量基准以表格形式设置，既考虑了商务领域自身的实际情况，也便于地方对接市场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相关规定，结构清晰，方便基层执法人员检索。同时，针对需要特殊说明的处罚情况以及不属于行政处罚但在作出处罚的同时需要作出其他处理行为的，在备注栏进行特别提示，便于实际操作。

